
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在仔细审阅了第一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的相关文件后，经审慎分析，我们认为： 

一、《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过审慎核查，我们认为，鉴于公司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负数，考虑到目前产品研发、市场拓展及订单实施等活动资金需求量较

大，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因此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派发

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有关规定及公

司的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过审慎核查，我们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立信”）资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相关

规定。立信自 2019 年起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在既往的审计工作中，能够遵守

职业道德基本原则中关于保持独立性的要求，审计人员具有上市公司年审必需的

专业知识和相关的职业证书，能够胜任审计工作。续聘立信为公司 2023 年度审

计机构可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延续性。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续聘立信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过审慎核查，我们认为，公司 2023 年预计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系实

际经营业务开展所需，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相关交易价格确定原则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

会会议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四、《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过审慎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车载以太网芯片开发与

产业化项目”、“网通以太网芯片开发与产业化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

施地点是基于公司实际需要和资源配置要求做出的必要调整，不属于募投项目的

实质性变更以及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本次

变更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 

五、《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过审慎核查，我们认为，公司 2023 年度针对董事的薪酬标准是结合公司

目前的经营状况并参考同行业、同地区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制定的，有利于充分发

挥董事的工作积极性，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 2023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公司 2023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过审慎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制定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是结合公司的

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遵循了薪酬分配的基本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 2023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七、《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过审慎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购买董监高责任险，有利于进一步完善

风险管理体系，降低公司运营风险，促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更充分地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权益。在审议此

议案时，全体董事已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直接提交公司 2022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